
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

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意见》等相关要求，我们作为包头明天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9 年度共实现净利润

为 9,748,523.97 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-1,273,215,598.88 元，本年度可供

股东分配利润为-1,263,467,074.91 元。 

我们认为，鉴于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值，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9 年度

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是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而

确定的。我们同意将该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，在执业过

程中，能够勤勉尽责、诚实守信，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，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完成公司 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情况和执业质量，所出具的审

计报告能够充分反映公司 2019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出具的审计结论符合

公司的实际情况。因此，我们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

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，聘期一年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三、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和国债逆回购的议

案》，该议案前期已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，采取了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资

金安全。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短期理财产品和国债逆回购，有利于提高公

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有利于增加公司收益，风险可控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购买理财产

品和国债逆回购，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

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独立董事： 周序中 

    孙立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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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 二 0 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